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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实验守则

实验数学是高等学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保证实验教学的

顺利进行，学生应遵守下列规则:

一、在实验前做好预，复习工作，明确了解每次实验的目的和要求，

了解实验步骤和方法，按时进入实验室，并进行考勤。

二、通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，讲究卫生，保证实验室有一个良好的

教学秩序和实验环境。

三、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操作规程，树立科学的态度，集中精力,

大胆、细心、认真地做好实验，努力培养自己独立进行科学实验的能力。

四、所有参与实验人员均须对号入座，听从指导教师安排，如有随意

串座不听从安排者，教师有权停止其实验，

五、参与实验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相关规定。

六、禁止以下行为的发生:

(1)在实验设备上从事与教学无关的活动。

(2)随意更改实验设备设置和所用计算机的注册信息。

(3)开用未经安排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。

(4)在室内饮食。

(5)大声喧哗。

(6)带与项目无关者进入实验室。

违反本规定者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批评教育，第三次取消实验资格。

七、爱护实验仪器和设备，实验中如发生问题或发现异常情况，应及

时与指导老师联系，取得帮助，违反操作规程，指导老师有权停止其实验，

违反操作规程而损坏仪器，要追究责任并赔偿。



八、实验结束后，按指导教师要求整理或归还仪器设备,做好使用记

录，关闭电路，打扫实验台面及室内卫生，经实验室专职人员检查合格后，

方可离开实验室。

九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实验中心负责

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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